2020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报送材料清单

1. 《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或《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表》电子及纸质材料（A4正反打印，一式3份），按照要求填写好所有需填项目并在相应位置上签字盖章。
2. 《申报人员基本状况表》电子版，各系列填写相应表格。
3. 《任现职以来教育教学业绩目录》电子及纸质材料1份。
4. 《任现职以来科研业绩目录》由科研处从综合信息平台直接导出，请个人与科研处联系核对。
5. 任现职以来发表或出版的论文、论著原件。
6. 任现职以来进修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
7. 任现职以来获得的个人荣誉证书复印件。
8. 任现职以来教学、科研项目立项或结项证书复印件。
9. 教学、科研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表彰奖励的主办单位应是政府或政府相应的职能部门，内容应与本人拟评职务岗位的专业工作相一致。
10. 任现职以来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出具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证明原件、复印件。
11. 申报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育管理研究职务的人员任现职以来独立起草的、最能反映本人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的工作报告、总结、规章制度等管理文件（不超过5份）。
12. 破格申报人员须报破格申报高级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表。
13. 申报中高级职务人员1张近期免冠大一寸证件照。
14. 评审费转账凭证截图（请于5.1-5.31期间转账）。
[bookmark: _GoBack]
注意事项：
1. 自2020年起，最高学历、学位证书、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高校教师资格证书，不再需要提供原件、复印件，由人事处对照综合信息平台相应栏目进行审核，直接确认申报人员资格。
2. 自2020年起，任现职以来获得的个人荣誉证书，教学、科研项目立项或结项证书，教学、科研成果获奖证书仅需提供复印件用于成果展示，不需要提供原件，由人事处对照综合信息平台相应栏目进行审核，并会同教务处、科研处进行确认。
